
晋州市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年度报告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关于做好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》文件内容，由我市政务公开办编制，特向社会公布2018年度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，全文包括概述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、存在问题及今后改进措施,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。本报告通过晋州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（http://zwgk.sjz.gov.cn/sjzxxgk/sx/_301984/index.html）全文公开，如有疑问请与晋州市政务公开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晋州市中兴路476号；邮编：052260；联系电话：0311-84319503；电子邮箱：jzzfbzwgk＠163.com）。

概述
2018年，在石家庄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晋州市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石家庄市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石政办发〔2018〕30号）文件精神，严格落实工作机制，稳步有序地推进本市政府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。一是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，始终把政务公开工作作为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专门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，全面指导协调政务公开工作，定期分析情况，研究问题，制定措施，协调事务；二是加强政策文件解读力度。我市重点解读了《晋州市扶贫政策文件》。三是规范依申请公开工作。对申请人提出公开信息的申请，认真受理，及时研究答复，答复时做到有理有据、严谨规范、慎重稳妥。四是做好信息公开资料移交工作。对各单位定期向政务服务中心、档案局、图书馆移交有关资料信息工作实行常态化管理，全年移交信息2000余条。

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我市今年向乡镇、部门下发《政府信息更新工作通知》10次，督促各单位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有效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高效进行。全市共主动公开各类信息7846条，其中通过门户网站公开信息2987条，政务微博公开信息901条，政务微信公开信息790条，公开查阅点公开信息1329条，通过报刊、电视、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公开信息1708条。市政府门户网站解读政策文件2件，政府信箱收到公众留言129条，答复129条，答复率100%。

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
我市继续推进依申请公开工作，进一步规范依申请公开的受理和办理流程，按规定程序受理、审核、处理和答复。2018年，我市接受群众依法申请公开2件，答复2件、办结2件。

四、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

2018年，我市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被申请行政复议、被提起行政诉讼和接受行政申诉、举报案例。

五、存在的问题

一是部分单位对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，缺乏主动公开意识，公开信息数量较少，信息公开不及时、不规范等情况；二是大部分单位能够依托门户网站、公开栏、公开查阅点、报刊、电视等多种渠道公开信息，并积极通过互联网，不断开辟、拓宽公开渠道，但个别单位公开渠道较窄，不注重信息公开的载体建设；三是少数部门公开内容单一，动态类信息多，业务类信息少，公开的信息实用性不强。

六、改进措施

一是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/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基准，在市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，不断健全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，着力提高信息公开的工作效能，加大工作力度，进一步细化对各单位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，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各项制度，进一步加强对信息员的培训和指导，不断提升信息员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，推进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扎实有效开展。

二是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，进一步细化对各单位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，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各项制度，提高群众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程度。

      2019年1月22日


